
广州市民政局广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进一步规范广州市养老服务企业登记

管理的通知

穗民规字〔2020〕3 号

各区民政局、市场监督管理局：

为进一步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养老服务业，推进养老服务业企业登记规范化和

便利化，全面放开养老服务市场，根据国家和本市有关规定，现就进一步规范本

市养老服务业企业登记管理的相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明确登记途径和行政管理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设立从事为老年人提供生活照料和护理服务，满足

老年人生活需求和精神需求的经营性养老服务业企业（以下简称“养老服务企

业”），可以依法向所在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以下简称“登记机关”）提出登

记申请。养老服务企业分为养老机构企业、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企业和综合养老服

务企业三类，实行分类登记管理。养老机构企业是指从事为老年人提供集中居住

和照料护理服务活动的经营性养老机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企业是指从事为居家

老年人提供生活照料、助餐配餐、康复护理、精神慰藉、紧急救援等活动的经营

性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机构以及其他相关组织。综合养老服务企业是指从事养老机

构业务、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等活动的养老服务机构。其中，养老机构企业、综合

养老服务企业实行 “先照后证”，办理注册登记后即可开展服务活动，并根据

相关规定到民政部门进行备案；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企业办理注册登记后可依法开

展经营，如涉及餐饮、医疗等商事登记后置审批事项的，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备

案相应经营范围，取得审批部门颁发的许可证后方可开展相应经营活动。境外投

资者设立养老服务企业实行备案管理，可直接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申请注册登记

后，到商务部门办理备案登记。

二、规范经营范围所属类别

从事养老服务的市场主体在进行商事登记时，“主营项目类别”选择“社会

工作”类别，并根据实际在“经营范围”中的“养老机构业务”“社区居家养老

服务业务”或“综合养老服务业务”项目下选择相应经营范围。

三、规范登记内容

养老服务企业名称应当符合国家和本市有关规定，依次由字号、行业或者经

营特点、组织形式等部分组成。其中，行业或者经营特点体现两类识别度：一是

服务对象识别度，与老年人、老年、长者相关；二是服务内容识别度，与养老服

务、为老服务相关。除法律、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禁止、限制使用的名称外，

养老服务企业可通过“企业名称自主申报系统”进行企业名称自主查询、比对、

判断、申报，经申报系统检查通过后即可使用。

养老服务企业在申请办理经营范围备案时，应当遵守国家和本市法律法规的

规定。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登记为养



老机构企业的，名称行业表述可以为“养老院”“敬老院”“颐养院”“老年公

寓”等，经营范围统一核定为“养老机构业务（为老年人提供集中居住和照料护

理等服务）”。登记为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企业的，其名称行业表述可以含有“社

区”“居家”字样，如“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社区老年照护服务”等。经营范

围核定为“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业务（为老年人提供社区托养、居家照护等社区居

家养老服务，不涉及餐饮、医疗等许可审批项目）”。登记为综合养老服务企业

的，名称行业表述可以更为宽泛，如“养老服务”“为老服务”“老年服务”等。

经营范围核定为“养老机构业务，为老年人提供社区托养、居家照护等社区居家

养老服务”。涉及其他经营项目的，企业登记机关根据企业的章程、合伙协议或

者申请，参照《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及有关政策文件、行业习惯或者专业文献自

主申报、个性化表述。许可业务范围与执照经营范围表述不一致的，可持许可证

件到登记机关申请备案经营范围。

四、加强服务与管理

按照简政放权、优化服务、放管结合的要求，进一步完善制度、规范流程、

加大政策支持力度，为养老服务企业登记和经营提供便利。各级民政部门依法指

导养老服务企业按照相关行业规范经营。养老服务企业提供托养、助餐、医疗等

业务的，应当遵守国家和本市消防、食品安全、医疗卫生、环保等法律法规的规

定。各级民政部门和登记机关按照各自职能采取建议、辅导、提醒、劝诫、示范、

公示、约谈等非强制方式对从事养老服务市场主体的登记和市场经营行为实施行

政指导，帮助从事养老服务的市场主体知悉法律法规、政策、业务、信息，完善

管理措施，有效预防或减少违法行为的发生，督促纠正轻微违法行为。着力推行

柔性执法，在对从事养老服务市场主体的登记监管过程中坚持处罚与教育相结

合，以教育指导为先，防止“以罚代教”“以罚代管”。各级民政部门和登记机

关对从事养老服务的市场主体出现的无主观故意、无危害后果，无同类违法记录、

能及时改正的轻微违法行为，实行限期整改，不予行政处罚。

五、落实扶持政策

养老服务企业依法享受税费优惠、产业扶持等政策。各相关部门扶持发展养

老服务企业，推进专业化、品牌化发展，鼓励养老服务企业设立分公司或分支机

构，实现连锁化经营，为老年人提供多层次的养老服务。在同等条件下，登记为

养老服务企业的市场主体，在承接政府购买养老服务、养老服务公建民营等项目

中享有优先权。其服务项目符合福利彩票公益金使用原则和范围的，可由福利彩

票公益金予以重点资助。对养老服务企业举办的，以社区日间托老、上门康复护

理为服务内容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平台，经所属地区级民政部门认定后，可享受

与《广州市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管理办法》（穗府办规〔2016〕16 号）规定的社

区居家养老公共服务设施同等补贴待遇和优惠政策。上述相关扶持政策由市民政

部门出台相关政策落实、实施。

六、完善工作机制

建立健全政府部门间的沟通协调机制，加强事中、事后联合监管。各级登记

机关要按照政务信息共享、数据互联互通的要求，通过本市法人信息共享与应用

系统、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等多种途径，将登记信息及时告知民政部门及相关



审批部门，并向社会公示。同时，告知投资者、经营者等主体及时办理行政审批

手续，以便相关部门依法履行管理职责。

本通知自印发之日起施行，有效期两年。《广州市民政局广州市工商局关于

进一步规范广州市养老服务企业登记管理的通知》（穗民规字〔2018〕8 号）同

时废止。

广州市民政局

广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0 年 2 月 13 日

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